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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參考表單 

調查程序 表    單 備  註 頁碼 

申請調查階段 

 

A-1 申請/檢舉調查書  3 

A-2 申請調查/申復委任書  5 

A-3 收案單位轉送性平會簽  6 

A-4 
性平會會議議程/紀錄(受理案

件) 
 7 

A-5 申請/檢舉調查受理通知函  16 

A-6 申請/檢舉調查不受理通知函  17 

A-7 申請/檢舉調查跨校檢送函 
應由行為人所屬學校召

開性平會及進行調查 18 

A-8 
復申請/檢舉調查跨校受理通知

函 
 19 

調查處理階段 

B-1 調查小組委員聘函  20 

B-2 調查訪談會議開會通知單 給調查小組委員 21 

B-3 調查訪談召集人宣讀稿  22 

B-4 調查訪談工作調查通知單 適用於當事人為學生 25 

B-5 行為人出席調查會議通知函 適用於行為人為教師 26 

B-6 調查小組及受訪者會議簽到表  27 

B-7 調查訪談紀錄表  30 

B-8 撤回申請書  32 

調查完成或結

案階段 

 

C-1 調查報告書  33 

C-2 
性平會結案會議議程/紀錄 

(調查完成) 
 36 

C-3 通知身分改變教師書面陳述 
適用於教師性侵害、或

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 

40 

C-4 個案輔導紀錄摘要表  41 

C-5 懲處建議書會簽獎懲單位  42 

C-6 懲處移送簽文  43 

C-7-1 
【生對生案】調查結果通知及

調查報告公文 
給申請人/被害人 44 

C-7-2 
【生對生案】調查結果通知公

文 
給檢舉人 45 

C-7-3 
【生對生案】調查結果通知及

調查報告公文 
給行為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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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程序 表    單 備  註 頁碼 

C-8-1 
【教職員工對生案】調查結果

通知及調查報告公文 
給申請人/被害人 47 

C-8-2 
【教職員工對生案】調查結果

通知公文 
給檢舉人 48 

C-8-3 
【教職員工對生案】調查結果

通知及調查報告公文 
給行為人 49 

C-9 
檢送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結果說

明書 
給當事人現就讀學校 50 

申復處理階段 

D-1 不受理之申復申請書 
適用申請或檢舉不受理

之申復 
52 

D-2 不服處理結果之申復申請書 
適用於申請人或行為人

對處理結果不服之申復 
54 

D-3 申復不受理通知書(函)  56 

D-4 申復受理通知書(函)  57 

D-5 申復審議小組簽文  58 

D-6 申復結果通知公文（不成立） 適用於申復無理由 59 

D-7 申復結果通知公文（成立） 適用於申復有理由 60 

D-8 申復審議決定書格式  61 

備註：以上表單僅供參考，各校可依需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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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校園性別事件調查 申請/檢舉表     
收件單位： 
收件人： 
收件信箱： 

最速件 

(收件後3日內移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檔案編號： 

申請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1.申請/檢舉人 

代號： 

身份 

□ 疑似被害人  

□ 法定代理人 

□ 實際照顧者 

□ 檢舉人 

與疑似被害人

關係 
 

聯絡

電話 
 

姓名  
班級/學校/ 

服務單位 
 

身分 

/職稱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

地址 

 

 

2.疑似被害人 

代號： 

(申請人與疑似

被害人為同一人

時此欄免填） 

姓名 
 

 

與申請/檢舉人

關係 
 

與被申請調查人

關係 
 

性別  
班級/學校/ 

服務單位 
 

身分 

/職稱  

聯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

地址 

 

 

3.被申請調查人 

 /被檢舉調查人 

代號：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與疑似被害人 

關係 
 

性別  
班級/學校/ 

服務單位 
 

身分 

/職稱 

(校長者，請移轉

管轄權予教育局) 

聯絡

電話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

地址 

 

 

4.申請/檢舉方式 □ 書面  □言詞 

5.事件樣態 
□性騷擾    □性侵害   □性霸凌     

□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 

A-1 

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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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件經過 

事發時間 
 

 

事發地點 
 

 

相關文件/證物 
 

 

相關人證 
 

過程簡述 

 

 

 

希望處理方式 

（申請/檢舉人對

結果處理的期待與

要求） 

 

 

 

 

 

申請人/檢舉人簽名 
 

 
時間         年          月        日 

收件人簽名 
 

 
時間         年          月        日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性平會              性平會 

執行秘書            主任委員 

(下方由受理單位 

是否受理 
(性平會或初審受理小組 

決議後) 

□是    □否 

日期: 

不受理請註

明理由 

□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備
註 

1.本申請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

者洩密時，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2.學校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三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3.收件後，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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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園性別事件 

申請調查／申復  委任書 

委任人因故無法親自辦理下列事項，特委託受任人             代為申請： 

 □疑似性侵害 

 □疑似性騷擾 

 □疑似性霸凌  

 □疑似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 

 

 

提出  □申請調查   □提出申復，有為代理之權， 

             

       撤回申請/申復之特別權限。爰依規定提出本委任書。 

 

 

 此致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委任人簽名：             （代號：      年籍詳如對照表） 

           受任人簽名：                           (請詳填) 

           受任人住居所：                         (請詳填) 

           受任人聯絡電話：                       (請詳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並有  

□但無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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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學務處 

主旨：有關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校安通報序號 ○○○)移

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一案，敬請鑒核。 

說明： 

一、本處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19條第1項之規定，於○年○

月○日○時○分辦理本校○○○號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檢舉調

查案之收案事宜。 

二、依據防治準則第19條第2項：「前項收件單位收件後，除有本

法第32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日內將申請人或檢舉人所

提事證資料交付性平會調查處理。」及第3項「前項本法第32

條第2項所定事由，必要時得由性平會指派委員三人以上組成

小組認定之。學校並得於防治規定中明定前述小組之工作權

責範圍。」之規定辦理。 

擬辦：擬將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移送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處理。敬請  鈞長核示。 

 

 

 

 

 

---------------------------------------------------------------------------------
---------------------- 

敬會 

性平會執行秘書   

 

密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承辦單位電話：              審     核                   決     行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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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OO 學年度第 OO 次 

會議議程/紀錄 

一、 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 時 分 

二、 地點： 

三、 主席：                                  紀錄： 

四、 主席報告： 

(一)本次會議係屬保密案件，請各位委員會後不得討論或將會議內 

      容告知無關他人。 

(二)本次會議提供之資料均有編號，會後需收回。 

五、 事件敘述：(建議敘述方式，由收件單位依據申請調查書及所附

相關證據進行事件敘述，內容需含事件發生時間、經過、校安通

報時間及法定通報時間。) 

（一） 學務處/教導處(收件單位)報告： 

（二） 執行秘書報告： 

1.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下稱防治準則）第25條規定，負

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所有人員，負

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請各位

委員對於會議內容務必保密，會議之各項資料，於會後務必

交回，謹守保密原則，洩密者須負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責

任。 

2. 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32條及防治準則第21

條，學校或機關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20日內，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六、 提案討論： 

A-4 

開案會議範本： 

1.請刪除未討論之案由。 
2.請刪除括號及案情無關

之備註或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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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本事件(校安通報序號 OOOOOO)是否屬校園性別事件？請 討

論。 

說 明：請討論當事人一方身分是否係教職員工、學生，他方為學生

者；另依據教育部96年12月3日臺訓(三)字第0960169133號

函釋，幼兒園非屬性平法第3條第2款第1目所稱之學校，應

依性騷擾防治法處理，而不適用性平法，惟如為公私立各級

學校附設幼兒園，應參照性平法處理機制辦理。 

決 議：（決議參考：請擇一並加以說明法律依據或理由） 

(一) 是：通報事件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

學生，他方為學生【依實際狀況酌修】，並有下列疑似性平法

規範之校園性別事件情形之一者：(請繼續討論案由二) 

□ 性侵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性平

法第3條第3款第1目）。 

□ 性騷擾：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程度（性平法

第3條第3款第2目）： 

  □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 

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

會或表現者（性平法第3條第3款第2目第1點）。 

□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

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性平法第3條第3

款第2目第2點）。 

□ 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

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

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性平法第3條第3款第3目）。 

□ 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指

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或利用不對

等之權勢關係，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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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互動上，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性平法第3條第3款

第4目) 

 

  (二)否：因本事件非校園性別事件，學務處／教導處應視情形或在

社工到校了解情形後，協助被害人向警方報案；並由輔導

室擬訂當事人之輔導計畫與撰寫輔導紀錄。 

案由二： 本校是否具有事件之管轄權？請 討論。 

說 明：管轄學校之認定係依據防治準則第11條。 

決 議：（決議參考：請擇一並加以說明法律依據或理由） 

  (一)是：依據防治準則第11條，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為

事件管轄學校。(其餘管轄權有疑義之事件請參閱防治準則

第11至16條之規定) (請繼續討論案由三) 

  (二)否： 

        1.本校不具有本事件管轄權，由學務處／教導處依防治準則

第16條第1項規定，於7個工作日內以密件移送其他有管轄

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2.依據性平法第33條第4項之規定，本校應委派 OOO參與調查

小組(應注意與事件管轄學校協調調查小組之性別及調查專

業人員比例)。 

        3.俟管轄學校完成處理調查程序後，本校再另開會議就管轄

學校結案資料進行討論。 

        4.請輔導室擬訂被害人之個案輔導計畫及撰寫輔導紀錄。

(請繼續討論案由七) 

案由三：本校具有事件管轄權，是否有申請人或檢舉人提出進行調查?   

請 討論。 

說 明：調查之啟動需依據性平法第31條，由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以書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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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校內人員)知悉時，提出檢舉調查(如涉及公益，應由校

方主動檢舉調查)，或依據防治準則第20條經媒體報導視同

檢舉。 

決 議： 

  (一)是：1.有申請書或檢舉書；或 2.因事涉公益(請參閱防治準則

第18條第3項)由性平會議決指定校內人員擔任檢舉人以檢

舉案形式啟動調查程序；或 3.家長申請調查後，簽復撤回

/中止調查，惟性平會認事涉公益，仍決議以檢舉案形式續

為調查；或符合防治準則第24條第9款，申請人撤回申請調

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

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學校

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

處理。(並請繼續討論案由四) 

  (二)否：無人申請或檢舉，經學校性平會承辦人依據性平法第25條

第1項規定，告知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各

種救濟途徑及轉介服務等協助，家長於000年00月00日口頭

表示已知悉權益，暫時不申請調查，希望先讓小孩平靜，

且本案不涉及公益，故本校尊重家長意願亦不提出檢舉調

查，並請輔導室擬訂當事人之個案輔導計畫並加強輔導，

並於輔導結案後將輔導紀錄摘要表陳報主管機關。(請直接

討論案由六) 

 

案由四：本校「具有事件管轄權」，且有申請人或檢舉人提出進行調

查，需組調查小組調查或交學校性平委員推派委員進行調查?

請 討論。 

決 議：依性平法第33條規定成立3人或5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請

繼續討論案由五) 

★小提醒：只要組「小組」調查，就必須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規定之資格

http://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1105/家長簽復學校之通知書.pdf
http://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1105/家長簽復學校之通知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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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及參與調查規定；倘行為人為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者對學生事件，各校應成

立調查小組調查且成員應全部外聘。 

<小提醒：本案由應採投票表決方式，註明決議人數並詳載反對意見（例：OOO 委員認為本案

應組調查小組，理由為…)。> 

案由四：本校「不具有事件管轄權」，由何人代表參與調查，請討論。 

決 議：依據性平法第33條第4項之規定前段略以：「校園性別事件當

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前項調查小組成員應有被害人現所屬

學校之代表。」本校為被害人所屬學校，委派ＯＯＯ參與調

查小組（應注意與事件管轄學校協調調查小組之性別及調查

專業人員比例）。（會議結束） 

案由五：調查小組成員?請 討論。(無需再討論案由六) 

決 議：調查小組成員組成：1.依本法第33條規定聘請，(跨校，家

長願通知現所屬學校)次依同條文第4項前段規定，「校園性

別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前項調查小組成員，應有被

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因被害人現就讀 OO 學校，將通

知 OO學校派員參與調查；(跨校，家長不願通知現所屬學校)

或2.次依同條文第4項後段規定「但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要求不得通知被害人現就讀學校，且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認定無通知必要者，不在此限。」，因案生家長

表示不願通知現就讀學校，本會考量案情尚屬單純，擬不函

請他校派員，外聘委員出席費與撰稿費經教育局同意後可以

申請補助。 

案由六：本校各行政處室應續處之事項，請討論?【請視實際狀況填

寫】 

說 明：申請調查階段，依性平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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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學務處／教導處告知當事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

濟途徑，必要時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 

（二） 請輔導室依當事人需求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等各類專

業服務。 

（三） 必要時，應提供保護措施、法律協助、社會福利資源

轉介服務或其他協助。 

（四） 對檢舉人有受侵害之虞者，應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或

其他協助。 

決 議： 

（一） 請輔導室先視當事人需求，適時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 

（二） 其他事項依實際需求填寫。 

★案由六、學校疑似發生「師對生」案件才需進行討論 

 

案由六：師對生疑似性侵害事件，是否須移至教評會議決停聘接受調

查?請 討論。(師對生性侵害事件才需討論) 

說 明：依性平法第24條及防治準則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校調

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間，為保障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受

教權(或工作權)，且避免行為人運用不對等之權利與地位，

對被害人有足以影響其受教權行為(請依實際事件酌修)，決

議依被害人申請/本會評估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之影

響，中止當事人雙方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之關係，或命行為人迴避。 

決 議： 

（一） 移請教評會依據教師法第22條第1項議決本案行為人教師停

聘接受調查。（倘教評會決議不予暫時停聘，而性平會認為

有請行為教師暫離教學現場之必要者，應依校園性別事件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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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準則第26條之規定，議決行為人教師於調查期間請事假或

由權責處室調整教師課務。）(請併予參照教育部99年12月

29日台訓（三）字第0990184700號、104年12月3日臺教人

(三)字第1040143906號、104年12月16日臺教學(三)字第

1040133041號等函示) 

（二） 基於調查之必要，本會審酌情事，決議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

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供業務單位或相關委員會交由行為

人閱覽或告之要旨，內容如下:「臺端遭指○○○年○○月

○○日撫摸被行為人性私密處 (請依實際事件酌修)，致其

有不舒服之感受，疑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3款第2目行

為，經（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受理申請/檢舉調

查在案，請臺端配合後續相關調查及到場陳述，未具正當理

由而未配合到場者，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裁罰。」 

（三） 上開事件說明可作為教評會通知行為人陳述意見事由之參考。 

 

案由六：師對生疑似性騷擾(或性霸凌、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

倫理行為)事件，是否須移至教評會議決停聘接受調查?請 

討論。(師對生性騷擾、性霸凌或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

業倫理行為才需討論) 

說 明：依性平法第24條及防治準則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校調

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間，為保障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受

教權(或工作權)，且避免行為人運用不對等之權利與地位，

對被害人有足以影響其受教權行為(請依實際事件酌修)，決

議依被害人申請/本會評估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之影

響，中止當事人雙方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之關係，或命行為人迴避。 

決議： 

(一） 針對申請(或檢舉)調查書所提之情節內容，本案疑似師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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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情節影響校園安全甚鉅(請依實際

事件酌修)，爰移請教評會依據教師法第22條第1項議決本案

行為人教師停聘接受調查。（倘教評會決議不予暫時停聘，

而性平會認為有請行為教師暫離教學現場之必要者，應依校

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6條之規定，議決行為人教師於調查

期間請事假或由權責處室調整教師課務。）(請參照教育部

99年12月29日台訓（三）字第0990184700號、104年12月3日

臺教人(三)字第1040143906號、104年12月16日臺教學(三)

字第1040133041號等函示) 

(二） 基於調查之必要，本會審酌情事，決議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

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供業務單位或相關委員會交由行為

人閱覽或告之要旨，內容如下:「臺端遭指○○○年○○月

○○日對被行為人拍攝其照片並加註言詞散布(請依實際事

件酌修)，致其有不舒服之感受，疑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

第3款第2目行為，經（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受理

申請/檢舉調查在案，請臺端配合後續相關調查及到場陳述，

未具正當理由而未配合到場者，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

定裁罰。」 

(三） 上開事件說明可作為教評會通知行為人陳述意見事由之參考。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時間） 

執行秘書簽章：                        校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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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OO 學年度第 OO 次 

會議簽到表 

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  時  分整     

地點：  

主席：                                紀錄： 

出席人員：（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9條） 

姓名 性別 

身分代表（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

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

域之專家學者） 

簽名 

    

    

    

    

    

    

委員性別：(女)_____人：(男)_____人，共____人 

出席人數：(女)_____：(男)_____ 

附註：請學校承辦人員注意，委員會人數應為奇數，性別比例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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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君（申請人或檢舉人）(地址：○○縣/市○里/村○

路○段／巷○弄○號○樓)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臺端對○○○君提出之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或檢舉)調查，本校

依法予以受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臺端於○○年○○月○○日所提出之申請(或檢舉)調查

書辦理。 

二、有關 臺端提出前項之申請(或檢舉)調查案，本校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32條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

時，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是否受

理。」之規定辦理。 

 

正本：○○○（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 

副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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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君（申請人或檢舉人）(地址：○○縣/市○里/村○

路○段／巷○弄○號○樓)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臺端對○○○君提出之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或檢舉)調查，本校

依法不予受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端於○年○月○日所提出之申請/檢舉調查書辦理。 

二、有關臺端提出前項之申請/檢舉調查案，本校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不予受理，理由為： 

□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經查本事件已於○年○月○日辦理完畢。 

三、臺端對於前項處理結果如有不服，得於○年○月○日（接獲

本通知之次日起20日
1
內）前，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學

務處／教導處提出申復。 
正本：○○○（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 

副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4項：「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於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 

檔    號： 

保存年限：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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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行為人行為發生時之學校校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請/檢舉調查書 

主旨：檢送本校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校學生○○○於○年○月○日向本校學務處／教導處提出校園

性別事件申請(檢舉)調查，並填具校園性別事件申請調查書乙

份（見附件）。本校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11條：「校園

性別事件之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申

請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申

請調查或檢舉。」 

二、本案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或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

倫理行為)事件之行為人，經查為貴校人員(由學校依照行為人

身分填入學生、教師或職員等)。本校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第16條第1項：「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或主管機關無管轄

權者，應將該案件於7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知

當事人。」之規定移轉本案管轄權。 

 

正本：○○○（學校校名） 

副本：○○○（當事人：申請人、檢舉人或行為人）、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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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申請人所屬學校校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復貴校學生○○○提出有關本校○○○同學對發生校園性別事

件申請調查乙案，本校依法予以受理。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校○年○月○日○○○○字第○○○○號函。 

二、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第4項前段「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分

屬不同學校時，前項調查小組成員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

表。」之規定，請貴校派員參與調查。 

正本：○○○（學校校名） 

副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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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敦聘  貴校○○○老師擔任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小組

成員，協助本校調查校園性別事件，敬請 惠允。 

說明：  

一、本校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規定成立調查小組。 

二、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2條第4項規定，請惠允公差假

登記。 

三、調查小組第一次調查會議時間訂於○年○月○日上午○○於

○○○(場地名稱)召開。 

四、如案件需要召開後續調查會議，將發給開會通知書，不另行發

文。 

 

 

 

正本：○○○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副本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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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開會通知單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開會事由：召開本校性平會第○○○號案件第○次調查會議。 

開會時間：○年○月○日上午○○ 

開會地點： 

聯絡人及電話：     

出席者： 

列席者： 

副本： 

備註：請準時出席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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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校園性別事件 
(校安通報序號: ) 

訪談申請調查人-召集人宣讀稿 

宣讀事項： 

一、 您好，在我們開始訪談程序前，我先確認一下您是否為○○○(確認身分

證件無誤)。我向您介紹一下在場人員，在您對面的是 3位調查委員，我

是召集人○委員(至少揭露姓氏)，男性、具有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人

員高階培訓證書且為本市調查人才庫、在我左手邊的是○委員(至少揭露

姓氏)，女性，具有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人員高階培訓證書且為本市

調查人才庫，而我右前方這位是○委員(至少揭露姓氏)，女性。後方是處

理本調查會議的庶務工作人員，會前均已簽署保密協定。 

二、 請您確認一下我們的成員中，有沒有需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32條及第 33

條需要請委員申請迴避的人員，例如我是事件當事人、與當事人有四等親

血親、三等親內之姻親或其他具體事實，足認我們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者，若有請您提出。(暫停 5-10 秒，經申請調查人確認無前述情形，繼續

進行說明三) 

三、 今天請您過來，是因為○○○先生/小姐在○○年○月底對您有不當的行

為，您於○○年○○月○○日向學校告知並申請(檢舉)調查，本性別事件

已經由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決議受理並依權責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經

您確認委員沒有須迴避事由，且本調查小組委員性別比例及專業資格均符

合性平法及防治準則規定。 

四、 訪談的過程中，我們會全程錄音以保障您陳述意見作成紀錄之正確性（若

需錄影亦需說明理由），請您將手機交給工作人員保管，也請您不要私下

錄音，以避免資訊外洩而干擾調查程序及影響調查結果，或衍生雙方當事

人間不必要之傷害。訪談的內容我們會作成訪談紀錄請您簽名確認，如果

有任何爭議，會以錄音檔為準。若事後想閱覽相關內容，請依行政程序法

第 46條或相關程序規定辦理。 

五、 過程中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隨時向我們提出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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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校園性別事件 
(校安通報序號: ) 

訪談被申請調查人-召集人宣讀稿 

宣讀事項： 

一、您好，在我們開始訪談程序前，我先確認一下您是否為○○○(確認身分證

件無誤)。我向您介紹一下在場人員，在您對面的是3位調查委員，我是召

集人○委員(至少揭露姓氏)，男性、具有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人員高

階培訓證書且為本市調查人才庫、在我左手邊的是○委員(至少揭露姓

氏)，女性，具有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人員高階培訓證書且為本市調查

人才庫，而我右前方這位是○委員(至少揭露姓氏)，女性。後方是處理本

調查會議的庶務工作人員，會前均已簽署保密協定。 

二、請您確認一下我們的成員中，有沒有需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

需要請委員申請迴避的人員，例如我是事件當事人、與當事人有四等親血

親、三等親內之姻親或其他具體事實，足認我們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若有請您提出。(暫停5-10秒，經申請調查人確認無前述情形，繼續進行說

明三)。 

三、今天請您過來，是因為○○○小姐於○○年○○月○○日向學校性平會告

知，您在○○年○月底對她有不當的行為，本性別事件已經由學校性別平

等委員會決議受理並依權責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經您確認委員沒有須

迴避事由，且本調查小組委員性別比例及專業資格均符合性平法及防治準

則規定。 

四、調查的過程中，我們會全程錄音以保障您陳述意見作成紀錄之正確性（若

需錄影亦需說明理由），請您將手機交給工作人員保管，也請您不要私下錄

音，以避免資訊外洩而干擾調查程序及影響調查結果，或衍生雙方當事人

間不必要之傷害。訪談的內容我們會作成訪談紀錄請您簽名確認，如果有

任何爭議，會以錄音檔為準。若事後想閱覽相關內容，請依行政程序法第

46條或相關程序規定辦理。 

五、過程中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隨時向我們提出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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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校園性別事件 
(校安通報序號: ) 

訪談相關人-召集人宣讀稿 

宣讀事項： 

一、您好，在我們開始訪談程序前，我先確認一下您是否為○○○(確認身分證

件無誤)。我向您介紹一下在場人員，在您對面的是3位調查委員，我是召

集人○委員(至少揭露姓氏)，男性、具有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人員高

階培訓證書且為本市調查人才庫、在我左手邊的是○委員(至少揭露姓

氏)，女性，具有臺南市性平調查人員高階培訓證書且為本市調查人才庫，

而我右前方這位是○委員(至少揭露姓氏)，女性。後方是處理本調查會議

的庶務工作人員，會前均已簽署保密協定。 

二、今天請您過來，是想瞭解○○○先生/小姐於○○年○○月○○日向學校性

平會告知曾遭受性不當的行為，本性別事件已經由本校決議受理並依權責

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想請教您是否知道相關內容。 

三、調查的過程中，我們會全程錄音以保障您陳述意見作成紀錄之正確性（若

需錄影亦需說明理由），請您將手機交給工作人員保管，也請您不要私下錄

音，以避免資訊外洩而干擾調查程序及影響調查結果，或衍生雙方當事人

間不必要之傷害。訪談的內容我們會作成訪談紀錄請您簽名確認，如果有

任何爭議，會以錄音檔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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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學年度第○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訪談工作通知單 

一、調查事由：協助說明校園性別事件相關事宜 
二、受訪人員：○○○  
三、調查訪談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上午   時。 
四、地點：  
五、敬請  貴家長填寫陪同出席調查表後交與貴子弟於  年  月  日 
    前繳回（或寄回）本校性平會聯絡人。       
六、聯絡人：○○○      電話： 
七、備註： 

(一)請臺端出席本會議後，請勿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告知本案當事人之姓名、身份及案

情，避免衍生相關法律責任。 

(二)臺端當日不出席會議者，請於接到本通知書後2日內向本校（學務處/教導處）提出

書面陳述書，未到場亦未於前揭期限內提出陳述書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

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臺端出席本會議後7日內，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本校（學務處/教導處）提出補充陳述

意見。 

八、相關法規：（請詳閱）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第5項之規定：「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

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行為人違反第33條第5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

者，由學校報請主管機關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至其配

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通知被害人或相關人時請刪除此項】 

(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陪同」、第9款規定：「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

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

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四)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1條第1項規定：「…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並應依法對申

請人或檢舉人為適當之懲處」。 

(五)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9條第1項規定：「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

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第2項規定：「前項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

而中止」。 

（學校校名）○學年度第○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出席調查會議及陪同出席家長/監護人 調查回執聯 
調查訪談工作定於○年○月○日（○）上午○時於本校○○○舉辦。請於下列勾選您的參與意

願： 
□我是_____________同學，願意出席訪談會議。 
  陪同出席家長姓名           ，與我的關係為            。 
□我是_____________同學，我的家人無法陪同出席，同意由本人自行出席。 
□我是_____________同學，我及我的家人皆不出席。 

家長/監護人簽章：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敬請貴家長填寫陪同出席調查表後，交與貴子弟於  年  月  日  前繳回本校性平會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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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開會通知單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開會事由：召開本校性平會第○○○號案件第○次調查會議。 

開會目的：臺端遭指○○○年○○月○○日對被行為人拍攝其照片並加註言詞散布(請依實際

事件酌修)，致其有不舒服之感受，疑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3款第2目行為，

經（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受理申請/檢舉調查在案，請臺端配合後續

相關調查及到場陳述，未具正當理由而未配合到場者，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

規定裁罰。 

開會時間：○年○月○日上午○○(請準時出席) 
開會地點： 
聯絡人及電話：  

備註： 

一、當事人不得私下聯繫或運用網際網路、通訊軟體或其他管道散布事件之資訊。 

二、請臺端出席本會議後，請勿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告知本案當事人之姓名、身份及案情，

避免衍生相關法律責任。 

三、臺端當日不出席會議者，請於接到本通知書後2日內向本校（學務處/教導處）提出書面

陳述書，未到場亦未於前揭期限內提出陳述書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視

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臺端出席本會議後7日內，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本校（學務處/教導處）提出補充陳述意

見。 

五、相關法規：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第5項之規定：「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

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五項不配合調查，而無正當理由

者，由學校報請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配合

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 

(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陪同」、第9款規定：「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

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四)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1條第1項規定：「…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並應依法對申請

人或檢舉人為適當之懲處」。 
正本：ｏｏｏ 副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適用於行為人為教師以公文方式通知出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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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年度○第學期 

第○○○號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小組調查會前會簽到表 

一、時間：○年○月○日上午○○ 

二、地點： 

三、會議內容：瞭解案件相關資料及相關人員之陳述  

四、出席人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性別 簽名 
備註 

(請註明是否為
調查人才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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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年度○第學期 

第○○○號校園性別事件第○次調查小組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年○月○日上午○○ 

二、地點：  

三、會議內容：瞭解案件相關資料及相關人員之陳述  

四、出席人員： 

職稱 姓名 簽名 

調查委員  
 

調查委員   

調查委員  
 

紀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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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學年度○第學期 

第○○○號校園性別事件第○次調查小組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年○月○日上午○○ 

二、地點：  

三、會議內容：相關人員陳述  

四、出席人員： 

      (重要提醒：受訪談學生及家長簽到單，請與調查委員、疑似行為人、疑似被害人等分

開，勿同時揭露所有人員姓名予所有接受訪談者知悉) 

學生  

 

家長  

 

備註： 
一、臺端出席本會議後，請勿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告知本案當事人之姓名、身份及案

情，避免衍生相關法律責任。 

二、臺端出席本會議後7日內，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本校（學務處/教導處）提出補充陳

述意見。 



113.04.22版 

(★表單僅供參考，請各校依需要修改使用) 

 

30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號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訪談 

紀錄表 

一、 訪談對象：○○○ 

二、 陪同者：○○○ 

三、 訪談時間：○年○月○日上午○○ 

四、 訪談地點：  

五、 調查小組成員： 

六、 紀錄者：            

七、 訪談內容：                                

 

 

範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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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訪談紀錄(非逐字稿)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分至○時○分     地點  

訪談人 
委員①○○○、委員②

○○○、委員③○○○ 
受訪人  甲生○○○ 

※ 由委員②告知受訪人本訪談過程將錄音，依錄音詳盡紀錄，並請求受訪人保密，以及告知

調查小組成立與訪談之法源依據。訪談紀錄如下： 

 

②： 

甲： 

 

①： 

甲： 

 

③： 

甲： 

 

※ 受訪人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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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校園性別事件撤回申請書 

類別 □疑似性侵害事件  □疑似性騷擾事件  □疑似性霸凌事件  

申請人 

姓名 
 性別 

□男 

□女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職稱或 

就讀班級 
 

聯絡 

電話 

（O）： 

（H）：  

行動電話： 

案情 

摘要 

 

撤回 

聲明 

申請人前於  年  月  日，向(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提之申

請案，因                                      ，擬予暫時撤回申

請調查。 

備註 

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4條第9款規定：「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

法律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

查處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此致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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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格式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第○○○○○○號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壹、案由  

一、申請調查人及被申請調查人 

檢舉人：女 ○○市立○○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輔導教師，以下稱「甲

師」。 

利害關係人：女 本校學生，以下稱「乙生」。 

被申請調查人：男 本校專任教師，以下「丙師」。 

(檢舉人、利害關係人、被申請調查人及相關人名冊資料，詳見密件一) 

二、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由（建議引用調查申請書原文） 

檢舉人甲師於民國 xxx 年 xx 月 xx 日向本校提出「（本校全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調查申請書」（參見密件二），檢舉調查事實略為：「……」 

三、調查依據（說明調查程序及調查小組之適法性） 

本案經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於 xx 月 xx 日召開會議，認定各造當

事人身份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3條第3款：「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

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之規定，決議受理本

案之申請，錄為第 XXXXXX 號案。 

本校性平會進而委派本調查小組三位委員：本校性平會委員○○○ 2（女）、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主任（女，○○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成員）以及○○學院○○主任

秘書（男，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成員），組成調查小組，符合性平法第33條第

3項：「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成員中

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

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

代表。 3」之組成規定，合先說明。 

調查小組推舉○○委員擔任召集人，並據性平法第30條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以

                                                      
2  調查小組組織的適法性是未來申復（及其他救濟程序）的標的之一，所以調查委員的姓名必須揭示。 

3 視案件「性質」引用。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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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防治準則」）之相關規定進行調查訪談。本申請調查案業經調查完畢，謹提出調查報

告如後： 

貳、調查過程：  

一、調查爭點（說明與本案相關之法條及調查訪談需釐清之核心問題） 

（一）甲師所檢舉調查之行為樣態，若確曾發生？ 

（二）若確曾發生，是否該當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之認定？ 

（三）若無法證明該檢舉調查內容確曾發生，則應認定甲師檢舉調查之行為不成立。 

二、調查過程（彙整表列本案之調查會議及訪談對象之身份別、日期及時間） 

    調查小組於 xxx 年 xx 月 xx 日（週 X），於本校○○大樓 C403室進行6場次、4人次訪談，

時間及訪談對象分別為： 

  

會議場次／訪

談對象／人次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備註 

1 調查行前會 

xx 月 xx 日

（X）xx:xx ~ 

xx:xx 

調查小組成員，研

議並確認調查策略 

1.接受訪談人之年籍資料如密件一。 

2.訪談紀錄（逐字稿）經受訪人簽字確

認無誤，請參見密件八。 

3.訪談逐字紀錄及錄音另行封存備查。 

4.本報告依照訪談逐字紀錄與相關資

料，撰寫所有被訪談人之陳述概要。 

2 乙生 

xx 月 xx 日

（X）xx:xx ~ 

xx:xx 

利害關係人 

3 A 女 

xx 月 xx 日

（X）xx:xx ~ 

xx:xx 

乙生之母 

4 B 女 

xx 月 xx 日

（X）xx:xx ~ 

xx:xx 

相關人 

5 丙師 

xx 月 xx 日

（X）xx:xx ~ 

xx:xx 

被申請調查人 

6 
調查報告 

討論會 

xx 月 xx 日

（X）xx:xx ~ 

xx:xx 

調查小組確認事實

認定，以供撰寫調

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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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談內容摘要（摘要引用訪談稿，呈現與調查爭點相關之事實）  

一、乙生陳述…… 

    1. …… 

    2. …… 

二、A女陳述…… 

三、B女陳述…… 

四、丙師陳述…… 

肆、證據資料（基於保密原則，不隨調查報告發給雙方當事人）（逐項列出物證清單並做為附

件，含訪談稿） 

    一、密件一：…… 

    二、密件二：…… 

伍、事實認定及理由  

一、法規依據（本案適用之法條及待釐清之問題）  

二、認定理由（調查小組對本案核心問題之研判）  

三、事實認定（依據前述進行成立或不成立之認定）  

陸、處理建議  

一、關於被申請調查人 

二、關於利害關係人（或申請調查人） 

三、關於學校  

    此致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小組  ○○○ 

○○○ 

○○○ 

中華民國 x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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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OO 學年度第 OO 次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1 月 日（星期 ）上（下）午 時 分 

二、 地點： 

三、 主席：    

四、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 主席報告： 

(一) 本校校安序號第000000號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報告已送至性平

會，請各位委員討論。 

(二) 本次會議提供之資料均有編號，會後需收回。 

六、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事件(校安序號第 OOOOOO 號)事實認定為000，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同意調查報告調查結果。 

（二） 不同意調查報告調查結果，敘明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足以

結案會議範本： 

1.請刪除未討論之案由。 
2.請刪除括號及案情無關

之備註或文字等。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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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之理由後，退請調

查小組查明。 

<小提醒：應採投票表決方式，註明決議人數並加註反對意見（例：000委員認為本案應組

調查小組，理由為…）。> 

案由二：本事件相關人員之後續處理建議，請討論。 

決 議： 

（一） 行為人：（依調查報告建議之輔導或懲處內容分配） 

如：經調查屬實後，本會決議依性平法第26條第1項及第2項

規定，被申請調查人應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4次，

每次1小時；同時須接受2小時行為人防治教育，課程內容

為「再犯預防」(執行單位)。 

（二） 被行為人：（持續案件發生時進行之輔導或依據調查報告建議

後諮商輔導） 

（三） 學校部分：（依調查報告建議交由各處室改善）請輔導室擬訂

當事人之個案輔導計畫並加強輔導，並於輔導結案後將輔導紀

錄表陳報教育局，以及是否進行全校性宣導及校園環境之安全

檢視等事項，並請指定專責單位以密件彌封本案所有相關資料，

妥善保管上鎖，俾利資料保存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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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執行秘書簽章：                        校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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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OO 學年度第 OO 次 

會議簽到表 

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  時  分整     

地點：  

主席：                                紀錄：  

出席人員：（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9條） 

姓名 性別 

身分代表（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

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

專家學者） 

簽名 

    

    

    

    

    

    

    

    

委員性別：(女)_____人：(男)_____人，共____人 

出席人數：(女)_____人：(男)_____人 

附註：請學校承辦人員注意，委員會人數應為奇數，性別比例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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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 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 

主旨：檢送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號案調查報告書，請查

照。 

說明： 

一、臺端為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第○○○號案

之行為人，經本校性平會調查認定臺端之行為已構成【性侵

害、性騷擾、性霸凌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

理行為事件】，建議應予以解聘。 

二、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6條第5項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30條第2項，懲處涉及行為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

述意見之機會。 

三、臺端若有陳述之意見，請於民國○年○月○日（星期○）○時

○分以前，將陳述意見以書面方式送至本校性平會承辦人

○○○，逾期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正本：○○○君 

副本： 

 

 

  

C-3 

適用行為人為教師並經調查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屬實且達身分改變，性平會通知給予書面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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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輔導紀錄摘要暨評估報告表 

學校校名  
校安通報 

時間與序號  

學生姓名 
○生 

性別□  男  □  女 
事件類別 

□性侵害 □性騷擾 □性霸凌 

□霸凌 □藥物濫用 □不良組織

□家庭暴力□自殺自殘□涉案 

□其他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歲 班級    年     班 

同住家人 

□生父       □生母 

 (婚姻狀況： □已婚□離婚□喪偶□未婚□同居□分居□不詳□其他____）  

□祖父母     □外祖父母  □手足(含：兄___人、弟___人、姊___人、妹___

人) 

□父/母同居人□繼父母    □其他親戚(        )□其他親戚小孩(        ) 

□無         □不詳      □其他(          ) 

輔導人力 
□ 轉介社會局             □ 轉介學諮中心 

□ 校內輔導人員           □ 其他： 

個案問題 
描述 

 

輔導起迄時
間/時數或

次數 

 

輔  導  紀  錄  內  容  摘  要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輔  導  成  效  評  估  報  告 

現況評估： 
輔導結果已達到相關會議決議之時數及內容(務必檢視並填入)，且該生目前表
現…. 

評估結果 □ 結案，由導師持續關懷  □  延長本案輔導期程   □其他 

輔導人員：          導師：          主任：          校長：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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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第 號」校園性別事件申請調查懲處建議書 

被害人：○○○(以下簡稱甲)  

行為人：○○○(以下簡稱乙)  

本委員會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以下簡

稱防治準則）相關規定，於○年○月○日召開第○次會議，決議成立調查小組，

進行調查訪談○次，業經於○月○日調查完畢，召開第○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決議，裁決建議如下：  

一、調查後案件發生經過簡述（時間、樣態)： 

 

二、調查結果事實認定 

三、懲處建議： 

四、相關法令：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6條第1項：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

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

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

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1條第1項：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

實認定，應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三)防治準則第24條第4款：各委員負有保密責任，請勿對外傳播訊息。 

(四)防治準則第30條第1項：對於與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

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五)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議處決定前，權責單位應通知被害人、其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 

此致 

(學校校名)學生獎懲委員會 

(學校校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中華民國○年○月○日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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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性平會執秘所屬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主旨：有關本校性平會第○○○號校園校別事件之懲處建議移請（人事室或學

務處）審議事項，簽請核示。 

說明： 

一、依據○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性平會之決議事項辦理（請參見附件性平

會會議紀錄）。 

二、依據下列法規辦理： 

（一）性平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

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

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檢舉人

及行為人」。 

（二）防治準則第32條第1項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

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 

擬辦： 

一、旨揭經性平會決議之懲處建議，移送（人事室或學務處）議處，請依據

性平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召開（相關）會議，並請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

規定，議處決定前，權責單位應通知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 

二、並請學務處將決議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

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單位。 

敬請 

核示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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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 

主旨：檢送本校對 臺端申請調查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結果及調查報告書，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兩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

害人、檢舉人及行為人。」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1項規定：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

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

關。」辦理，本案之調查報告書請參見附件。 

二、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認為行為人之行為已構成性侵害【請

自行修改性平會決議成立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樣態】，並建議予以留校察

看【請自行修改懲處項目】。 

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臺端如對本案調查處理結果有不

服時，得於收到本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

提出申復，本校申復窗口為○○○。 

正本： 

副本： 

 

 

適用於通知【生對生案】申請人或被害人調查處理結果 

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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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 

主旨：檢送本校對臺端檢舉調查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結果，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兩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

害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二、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認為行為人之行為已構成性侵害【請

自行修改性平會決議成立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樣態】，並建議予以留校察

看【請自行修改懲處項目】。 

正本： 

副本： 

適用於通知【生對生案】檢舉人調查處理結果 

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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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 

主旨：檢送本校對  臺端被申請調查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報告書（如附件），經

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通過予以留校察看【請自行修改懲處項目】之

決議，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兩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

害人、檢舉人及行為人。」，以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1項規

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行

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

關。」辦理。 

二、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認定行為人之行為構成性侵害【請自行

修改性平會決議成立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樣態】案，移送本校學生獎懲

委員會討論通過予以留校察看【請自行修改懲處項目】之決議。 

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臺端如對本案調查處理結果有不

服時，得於收到本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

提出申復，本校申復窗口為○○○。 

四、本校基於維護校園安全職責，嚴禁任何報復或騷擾當事人、被害人、證

人、調查人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員、學生獎懲委員會成員之行

為，否則將予另案懲處。 

正本： 

副本： 

適用於通知【生對生案】行為人調查處理結果 
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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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 

主旨：檢送本校對臺端申請調查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結果及調查報告書，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兩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

害人、檢舉人及行為人。」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1項規定：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

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

關。」辦理，本案之調查報告書請參見附件。 

二、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認為行為人之行為已構成性侵害【請

自行修改性平會決議成立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樣態】，並建議予以解聘

【請自行修改懲處項目】。 

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臺端如對本案調查處理結果有不

服時，得於收到本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

或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下稱本市教育局)提出申復。本校申復窗口為

○○○；本市教育局申復窗口為○○○。 

正本： 

副本： 

 

適用於通知【教職員工對生案】申請人或被害人調查處理結果 

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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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 

主旨：檢送本校對臺端申請調查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結果，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兩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

害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二、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認為行為人之行為已構成性侵害【請

自行修改性平會決議成立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樣態】，並建議予以解聘

【請自行修改懲處項目】。 

正本： 

副本： 

 

 

適用於通知【教職員工對生案】檢舉人調查處理結果 

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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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詳公文系統資料(地址、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 

主旨：檢送本校對臺端申請調查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結果及調查報告書，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兩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

害人、檢舉人及行為人。」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條第1項規定：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

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

關。」辦理，本案之調查報告書請參見附件。 

二、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認為行為人之行為已構成性侵害【請

自行修改性平會決議成立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樣態】，並建議予以解聘

【請自行修改懲處項目】。 

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臺端如對本案調查處理結果有不

服時，得於收到本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

提出申復。本校申復窗口為○○○
4
。 

 

正本： 

副本： 

                                                      
4
 查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3條規定略以，行為人為學校教職員工，申請人或被害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第1項

但書向學校主管機關申復時，倘行為人向學校申復，學校應即報請主管機關併案審議。 

適用於通知【教職員工對生案】行為人調查處理結果及調查報告 

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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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受文者： (學校校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校園性平事件處理結果說明書 

主旨：檢送本校性平會第○○○號校園性別事件相關文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8條第1及2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建立校園性

別事件之檔案資料。」及「行為人如為學生者，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時，主

管機關及原就讀之學校認為有追蹤輔導之必要者，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

通報行為人次一就讀之學校。」 

二、本案為○年○月○日發生之校園性別事件，經本校調查後結果成立。詳細

說明請見密件。 

三、本案行為人○○○現已轉至（進入） 貴校就讀。請 貴校依性平法第28條

規定對該生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並不得公布其姓名或足

以辨別其身份之資料。 

四、若有疑義，請洽本校○○處(室) ○○○老師。(連絡電話：      ) 

 

 

正本：  

副本：本校輔導室 

 

檔  號： 

保存年限： 

副本 

C-9 



113.04.22版 

(★表單僅供參考，請各校依需要修改使用) 

 

51 

 

 

（學校校名）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結果說明書 

調查完成時間  

行為人 

基本資料 
姓名： 

調查結果 

1.案件類型 

□性騷擾      □性侵害       □性霸凌      

 

2.當事人關係 

□生-生 □生-師  □生-職員工 

□其他（請說明）： 

 

3.行為樣態： 

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建議之

教育輔導重點 

 

執行情形 

□相關教育輔導措施均已實施完成，請協助持續追蹤輔導。 

□相關教育輔導措施部分已執行，說明如下： 

□相關教育輔導措施均尚未執行，請協助實施相關輔導措施，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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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校園性別事件申復書 

類
別 □疑似性侵害事件     □疑似性騷擾事件       □疑似性霸凌事件    □疑似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 

申
復
事
由 

【此欄位適用不受理申請/檢舉調查之申復】 
□申請人（或委任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與申請人                之關係：            ） 
□實際照顧者 
□檢舉人 
本案前於    年   月   日經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起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調查申請/檢舉，惟
對 
□不受理申請調查結果不服。 
□不受理檢舉調查結果不服。 

爰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4項規定，向貴單位提出申復。 

申復人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聯絡
電話 

 
服務或就
學單位 

 職稱  

住（居）所      
縣

市  村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申 復 理 由 
(請詳述)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復人簽名或蓋章：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適用於檢舉或申請調查不受理之申復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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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處理情形摘要（以下申復人免填，由接獲申復請單位自填）---------------- 

申
復
受
理
單
位 

單位名稱  收件人員 

 
職稱 

 

聯絡電話  接獲申復時間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以上紀錄經向申復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申復人認為無誤。 

紀錄人簽名或蓋章： 

備
註 

＊收件人員須熟讀備註 
1. 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 本申復申請書填寫完畢後，應影印1份予申復人留存。 

3. 對不受理之申復：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接獲申復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性平會重新討論受理事

宜，並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防治準則第21條第4項）。 

4. 本申復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

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謹陳 

                                  （學校校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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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    校園性別事件編號     事件 申復書 

    本人於     年   月    日收到貴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結果通知書，對於處理結果不

服，茲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提出申復。 

類別 
□ 性侵害事件   □ 性騷擾事件    □ 性霸凌事件    □ 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 

理行為 

申 

 

復 

 

人 

□被害人       

□法定代理人 (與當事人          之關

係：     ) 

□行為人(或委任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與當事人          之關

係：     ) 

本案前於   年  月  日向        申請調

查校園性別事件，然： 

□ 調查結果為不成立（詳所附校園性別事

件不成立通知書）。 

□ 對行為人的懲處結果不服。 

□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

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爰向貴單位提出申復。 

□ 本案前於  年  月  日經   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因對 （具懲處權

責學校或主管機關）之處理結果不服，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規定，爰向貴校/貴

機關提出申復。 

□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

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姓    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服務/就學

單位 
 職稱  

住址           

申 

復 

理 

由 

(當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請詳述之。)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復人簽名或蓋章: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適用於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人對處理結果不服之申復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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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情形摘要（以下申復人免填，由接獲申復請單位自填）---------------- 

申
復
受
理
單
位 

單位名稱  收件人員 

 
職稱 

 

聯絡電話  接獲申復時間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以上紀錄經向申復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申復人認為無誤。 

紀錄人簽名或蓋章： 

備
註 

＊收件人員須熟讀備註 
1. 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 本申復申請書填寫完畢後，應影印1份予申復人留存。 

3. 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

復結果。申復有理由者，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或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調查

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防治準則第32

條） 。 

4. 又依性平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 

5. 本申復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

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謹陳 

                                  （學校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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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地址：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 臺端對○○號校園性別事件提出之申復案，本校依法不予受
理，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 臺端○年○月○日申復書辦理。 
二、 本申復案不予受理之理由如下： 

□臺端提出申復之時間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4項(對不受
理之申復)/第37條(對處理結果不服之申復)規定之期限。 

□申復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已於 年 月 日通知補正，申復
人未於通知補正之○日期限內補正【建議至少給予7日】。 

□同一申復案件已處理完畢，審議結果並已於 年 月 日函復
臺端。 

□其他理由： 
三、臺端如有不服，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9條5規定，自本文到

達次日起30日內，依相關規定提起救濟。【相關人員救濟期
限請依其身分規定教示】 

 正本： 

副本： 

                                                      
5 申請人、被害人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下列規

定提起救濟。但法律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學校校長、教師：依教師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職員及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三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未納入銓敘

之職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 

三、學校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前項救濟，應俟申復決定作成後，始得提起。 

 

適用於申復不受理案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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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函 

   
地址：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臺端對○○○號校園性別事件提出之申復案，本校依法予以受

理，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 臺端○年○月○日申復書辦理。 

二、本校將儘速交付申復審議小組處理本申復案。 

 

 

 

 
正本： 

副本： 

 

                                                     

適用於申復受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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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學務處(受理單位)  

主旨：為召開本校○○○號校園性別事件申復審議小組會議，依規定

組成審議小組並支給出席相關費用，請核示。 

說明： 

一、行為人/被害人於○年○月○日提出申復 (申復書如附件)。 

二、本校已於○年○月○日受理本案，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

條規定，本校應組成申復審議小組，小組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人，女性人數比例應占小組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員之專家學者

之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於召開會議時由小組

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三、另本校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應予迴避，不得擔任審議小

組成員。 

四、依規定，校方得支付性別事件調查小組委員出席費，每場次0000

元，調查期間之出席費和餐費核實報支。 

擬辦： 

一、申復審議小組人數與名單請 鈞長核示，外聘委員依規定支領出

席費。 

二、審議小組會議之時間與地點待確認後另發開會通知。 

會辦單位：會計室、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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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名)函(稿) 
   

地址：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申復審議決定書 

主旨：臺端對○○號校園性別事件提出之申復案，經本校申復審議結

果，認定 臺端所提申復理由不成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臺端○年○月○日申復申請書辦理。 

二、本案經本校審議結果，認定申復理由不成立，理由詳見附件。 

三、 臺端如有不服，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9條
6
規定，自本文到達

次日起30日內，依相關規定提起救濟。【相關人員救濟期限請依

其身分規定教示】 

四、檢附「○○○號案校園性別事件申復審議決定書」乙份。 

正本：○○○(申復人) 

副本：  

校  長    ○○○                                                     

 

                                                      
6
 申請人、被害人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下列

規定提起救濟。但法律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學校校長、教師：依教師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職員及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三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未納入銓敘

之職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 

三、學校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前項救濟，應俟申復決定作成後，始得提起。 

適用於申復不成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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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名)函 

   
地址：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申復審議決定書 

主旨：臺端對○○號校園性別事件提出之申復案，經本校申復審議結

果，認定臺端所提申復理由成立，本校將依主文辦理，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 臺端○年○月○日申復申請書辦理。 

二、本案經本校審議結果，認定申復理由成立，理由詳見附件。 

三、檢附「○○○號校園性別事件申復審議決定書」乙份。 

 

正本：○○○(申復人) 

副本：  

校  長    ○○○ 

                                                     

 

適用於申復成立案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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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機關)校園性別事件申復審議決定書 

第0000000案 

申復人：○○○(下稱申復人) 

原措施學校/機關：○○○(下稱本○○○)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校園性別事件，申復人對於○○○(學校/機關)中華民國000

年00月00日0000字第000000000號函處理結果不服，提起申復，申復審議決定如

下： 

壹、主文 

申復無理由。 

或 

申復有理由，(學校/機關)應重為決定，並另為適法之處置。 

貳、事實 

一、事實概要 

本件申復人主張○○○(學校/機關) (下稱本○○○)於校園○○○事件第

0000000號之○○○○○○（引申請事由），於民國(下同)000年00月00日向本

○○○提出申請調查。本○○○遂於000年00月00日召開性平會會議，錄為

00000號案；次於000年00月00日以0000字第00000000號函復申請人受理本申請

調查案。案經本○○○於000年00月00日以000字第00000000號函復認該申請調

查案無理由（或對○○處理結果不服），惟申復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申復。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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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過程 

    本校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下稱防治準則)第31條第3項規定，敦聘

○○○(男)、○○○（女）、○○○（女，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

為申復審議委員，性別比例（女性二分之一以上）、具有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

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三分之一以上，在主管機關為二分之一以上），

申復審議小組計於（日期）召開○次申復審議會議，檢閱相關資料，並決議函

知申復人提供補充資料後，依職權審酌卷證資料，合先敘明。（★如有通知陳

述意見，則另述） 

三、申復人之申復申請書所載之申復理由詳如附件。 

參、理由（參考） 

查本件申復案經申復審議小組審查原調查結果並無違誤，論斷如下： 

關於申復審查之基準（1、2為事實認定，3為懲處措施） 

 1.按申復審議決定，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

新事實、新證據外，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此為性別平

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37條第3項所明定，合先敘明。 

2.又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原調查程序時已存在，但於該程序內未經調

查審酌者而言（參見教育部就各級學校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適用說

明一覽表，95年9月15日台訓（三）字第0950132320號函）。 

3.相關之教育輔導措施應予以撤銷，按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熟知所為

教育輔導措施，除有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否則行政救濟機關應予以尊重

（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參照）。本件教育輔導措施，經審酌本案處理經

過，以及對學生之教育意義，尚難謂有任何明顯違法或不當之處，本小組自

應予以尊重。 

二、關於申復人主張○○○○○○之爭點，逐項論述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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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據上論結，本件申復為有（無）理由，爰決定如主文。 

 

○○○(學校/機關)—行政程序簽核後請用印信 

中 華 民 國 0 0 0 年 0 0 月 0 0 日 

 


